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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客观、公正、准确、及时地依法处理有关专利的申请和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据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制定本专利审查指南。
本指南是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具体化，因此是专利局和专利复审委员会依法行政的依据和标准，也
是有关当事人在上述各个阶段应当遵守的规章。
     本指南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初步审查）、第二部分（实质审查）、第三部分（进入国家阶段
的国际申请的审查）、第四部分（复审与无效请求的审查）和第五部分（专利申请及事务处理）。
第一、二、四部分按专利申请的审批流程顺序排列，第三部分为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审查的具体
规定，第五部分为适用各程序的通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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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专利局的审查程序中，审查员对请求书中填写的申请人一般情况下不作资格审查。
申请人是个人的，可以推定该发明为非职务发明，该个人有权提出专利申请，除非根据专利申请的内
容判断申请人的资格明显有疑义的，才需要通知申请人提供所在单位出具的非职务发明证明。
申请人是单位的，可以推定该发明是职务发明，该单位有权提出专利申请，除非该单位的申请人资格
明显有疑义的，例如填写的单位是××大学科研处或者××研究所××课题组，才需要发出补正通知
书，通知申请人提供能表明其具有申请人资格的证明文件。
申请人声明自己具有资格并提交证明文件的，可视为申请人具备资格。
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加盖本单位公章的法人证书或者有效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均视为有效的证
明文件。
填写的申请人不具备申请人资格，需要更换申请人的，应当由更换后的申请人办理补正手续，提交补
正书及更换前、后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更换申请人声明。
申请人是中国单位或者个人的，应当填写其名称或者姓名、地址、邮政编码、组织机构代码或者居民
身份证件号码。
申请人是个人的，应当使用本人真实姓名，不得使用笔名或者其他非正式的姓名。
申请人是单位的，应当使用正式全称，不得使用缩写或者简称。
请求书中填写的单位名称应当与所使用的公章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
申请人改正请求书中所填写的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提交补正书、当事人的声明及相应的证明文件。
4.1.3.2 申请人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专利法第十八条规定：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
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
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根据本法办理。
申请人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应当填写其姓名或者名称、国籍或者注册的国家或
者地区。
审查员认为请求书中填写的申请人的国籍、注册地有疑义时，可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
（一）项或者第（二）项的规定，通知申请人提供国籍证明或注册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证明文件。
申请人在请求书中表明在中国有营业所的，审查员应当要求申请人提供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
证明文件。
申请人在请求书中表明在中国有经常居所的，审查员应当要求申请人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可在中国居
住一年以上的证明文件。
在确认申请人是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后，应当审查
请求书中填写的申请人国籍、注册地是否符合下列三个条件之一：（1）申请人所属国同我国签订有
相互给予对方国民以专利保护的协议；（2）申请人所属国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
公约）成员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3）申请人所属国依互惠原则给外国人以专利保护。
审查员应当从申请人所属国（申请人是个人的，以国籍或者经常居所来确定；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
组织的，以注册地来确定）是否是巴黎公约成员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开始审查，一般不必审查该
国是否与我国签订有互相给予对方国民以专利保护的协议，因为与我国已签订上述协议的所有国家都
是巴黎公约成员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只有当申请人所属国不是巴黎公约成员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时，才需审查该国法律中是否订有依
互惠原则给外国人以专利保护的条款。
申请人所属国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依互惠原则给外国人以专利保护的条款的，审查员应当要求申请人
提交其所属国承认中国公民和单位可以按照该国国民的同等条件，在该国享有专利权和其他有关权利
的证明文件。
申请人不能提供证明文件的，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以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为理
由，驳回该专利申请。
对于来自某巴黎公约成员国领地或者属地的申请人，应当审查该国是否声明巴黎公约适用于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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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是个人的，其中文译名中可以使用外文缩写字母，姓和名之间用圆点分开，圆点置于中间位置
，例如M·琼斯。
姓名中不应当含有学位、职务等称号，例如××博士、××教授等。
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其名称应当使用中文正式译文的全称。
对于申请人所属国法律规定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某些称谓允许使用。
4.1.3.3 本国申请人与外国申请人共同申请本国申请人与外国申请人共同申请专利的，本国申请人适用
本章。
4.1.3.1 节的规定，外国申请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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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专利审查指南2010(精)》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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